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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03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6 日和  

  7月 7日至 8月 8日，日内瓦  

规划小组的报告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工作方法和文件  

 1.  委员会在 2003年 5月 16日第 2758次会议上为本届会议设立了一个规划小

组  1。  

 2.  规划小组举行了六次会议。小组收到了大会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五十七届

会议期间讨论的题为“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的专题摘要 G 节以及大会关于国

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的第 57/21 号决议中第 7、8、10、12 和 15 段。 

                                                 
1 规划小组的成员包括：梅莱什卡努先生(主席 )、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

雷斯先生、布朗利先生、崔正日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埃科诺

米泽斯先生、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

马西森先生、迪蒂尔·奥佩蒂·巴丹先生、佩莱先生、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

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尔韦达先生、山田中正先生和曼斯菲尔德先生

(当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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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规划小组重新组建了其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并任命佩莱先生为该工作组  2 主

席。工作组举行了四次会议，会上向其提交了三项建议，涉及拟纳入长期工作方案

的未来专题。工作组对这些建议表示欢迎，并决定在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期间继

续讨论这些建议。工作组主席于 2003 年 7 月 25 日向规划小组作了口头汇报。  

2.  委员会的文件  

 规划小组依照秘书长题为“改进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部的工作情况”的报告

(A/57/289)以及大会第 57/21 号决议第 15 段，审议了委员会的文件问题，建议在国

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中列入下面这段案文：  

 “委员会了解秘书长题为“改进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部的工作情况”

的报告 (A/57/289)的背景，该报告旨在为各附属机构的报告限定篇幅。然

而，委员会希望重申，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不宜对之加以篇幅限制，而

这也应适用于委员会的文件工作。”  

 委员会指出，成立它的目的是为了协助大会履行其依据《联合国宪章》

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所承担的义务，即鼓励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而

这项义务的产生是由于参与起草《宪章》的人们认识到，如果要以一致意

见达成国际法律规则，那么在国际法的许多领域，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中

必须对国家惯例进行分析和确切阐述。因此，按照其章程，委员会必须根

据现有法律和有关遵照国际社会当前需要而逐渐发展的要求，证明其向大

会并最终向各国提出的建议是正确合理的。这意味着特别报告员报告中所

载的条款草案或其他建议以及委员会报告本身都必须援引大量的国家惯

例、原则和判例作为根据，并附有大量评注。事实上，委员会根据其章程

第 20 条要求，应以条款形式编写草案，并连同其评注一起提交大会，评

注的内容包括：(a) 充分说明判例和其他有关资料，包括条约、司法判决

和原则；(b) 涉及以下各点的结论：(一) 各国惯例和原则对每项问题的同

                                                 
2 该工作组的组成为：阿兰·佩莱先生 (主席 )、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加

利茨基先生、卡姆托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薛女士和曼斯菲尔德先生(当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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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程度；(二) 目前存在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以及因主张这种或那种解决办法而

产生的争论。 

 除上述法律要求外，委员会希望进一步指出，委员会的报告、各位特

别报告员的报告以及有关研究项目、研究报告、工作文件和针对各国提出

的问题，出于下述原因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 它们是向各国咨询并获得其意见这个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它们能协助每个国家理解并解释各法典编纂公约中规定的规则；  

(三) 它们是这些公约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并且在各国的外交信函中、

在国际法院面前辩论时和在国际法院自己的判决中经常被提及或

引用；  

(四) 它们有助于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方案传播关于国际法的信息；  

(五) 它们与条款草案本身一样是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成果，并且使委员

会能够依据其章程履行大会交付的任务。  

 因此，如委员会以前曾有机会  3 指出的，它认为企图预先抽象地限制

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或委员会自己的报告或各种有关研究项目的报告、研究

报告及其他工作文件的篇幅是完全不适当的。如上面所解释的，一份特定

的委员会文件的长度将取决于一系列可变因素，如主题的性质和有关的国

家惯例、原则及判例的范围等。因此，委员会认为，诸如 A/57/289 号文件

中所载明的那些关于篇幅限制的新条例不应适用于委员会的文件。委员会

文件的篇幅应继续不受限制，这一点曾在大会以前的决议中得到支持  4。

然而，委员会希望强调，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员充分意识到有必要在总的

文件量方面尽可能节约，并将继续铭记这一点。”  

                                                 
3 见《1977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32 页和《1982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23-124 页。  
4 见第 32/151 号决议第 10 段、第 37/111 号决议第 5 段和随后有关国际法委

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所有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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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序和工作方法  

 向规划小组提交了两项关于程序和工作方法的建议。由于时间不够，规划小组

将在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期间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4.  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的关系  

 作为促进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之间开展更好和更有效对话的办法之一，委员会

在其 1996 年的报告  5 中曾建议：  

 “委员会本身认为，委员会应该努力扩大查明需要特别征求评论的问

题的实践，如果可能的话，在通过有关条款草案以前，就开始进行。这些

问题应该具有更一般的‘战略性’，而不涉及起草技术问题。”  

 第六委员会曾支持该建议，并在其第 51/163 号决议第 14 段中要求委员会查明

各国政府对每项主题中哪些具体问题发表意见(或在第六委员会中或以书面形式 )对

有效指导委员会未来的工作特别重要。  

 因此，委员会在其 1997 年的报告中增添了两章(第二和第三章)。第二章的目的

是为委员会在当前会议上就某一特定主题所做的工作提供一个非常广泛的视角，第

三章则要在单独一章中列出与具体主题有关的问题，各国政府就这些具体主题发表

的意见对委员会特别有益。此外，鉴于委员会报告的篇幅较长，报告的正式编制和

分发因而会被推迟，所以请委员会秘书处以非正式方式将第二和第三章发给各国政

府。  

 为能更好地利用第三章，规划小组建议各位特别报告员在拟订特别需要征求各

国政府意见的问题时，不妨提供充足的背景资料并作实质性阐述，以便更好地协助

各国政府制定其立场。  

5.  节约措施  

 规划小组在审议了节约措施问题后建议将以下案文纳入国际法委员会报告：  

                                                 
5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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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大会第 57/21 号决议第 8 段，委员会指出，正在继续实行节约

措施，组织工作方案并审查工作方法，以找出进一步节约有效地提高效率

的途径。”  

6.  酬   金  

 规划小组重新讨论了酬金问题，并建议将以下案文纳入国际法委员会报告：  

 “委员会重申在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第 525 至 531 段中表明的意

见。委员会再次强调，大会 A/56/272号决议中作出的决定：(一) 与 A/53/643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直接矛盾，(二) 作出上述决定时未

曾与委员会协商，并且(三) 在程序和内容上既不符合联合国处理事务时所

遵循的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委员会委员们花时间开展其工作所体现出的服

务精神。委员会强调，上述决议尤其影响到特别报告员，特别是来自发展

中国家的特别报告员，因为该决议缩减了对其研究工作的资助。”  

7.  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规划小组建议，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共十周分两期举行的会议于 2004 年 5

月 3 日至 6 月 4 日和 7 月 5 日至 8 月 6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  

 

 

--  --  --  --  -- 

 


